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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一月成立，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兆基 胡經昌（主席）

林高演 鄺志強

 高秉強

各成員在釐定公眾公司執行董事薪酬上經驗豐富，並具備適當之技能。董事局預期，委員會成員於處理委員會事

務時均能作出獨立判斷。

職權範圍書載列其特定職責為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本公司董事局提出建議。薪酬委

員會之職權範圍載列於本公司網頁。

薪酬委員會於每年年初舉行一次會議，以審閱本公司僱員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架構，亦參照可資比較上市公司

之董事薪酬水平以審閱董事酬金。

依照公司條例第161條及上市規則附錄16而披露之董事酬金資料詳列於第一百八十頁至第一百八十二頁財務報表

附註九中。董事收取之袍金為每位董事每年港幣五萬元及每名審核委員會成員每年另加酬金港幣二十五萬元，直

至本公司於股東大會上另行決定為止。董事之其他酬金則由董事局不時參照董事之職責以釐定及經薪酬委員會審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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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董事局、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會議之出席記錄

下表展示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董事出席董事局、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會議之記錄：

出席會議次數╱
開會次數

董事局 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執行董事：

李兆基（主席） 18/8 N/A 1/1

李家傑 16/8 N/A N/A

林高演 8/8 N/A 1/1

李家誠 17/8 N/A N/A

葉盈枝 8/8 N/A N/A

歐肇基 8/8 N/A N/A

孫國林 8/8 N/A N/A

李鏡禹 8/8 N/A N/A

馮李煥琼 17/8 N/A N/A

劉壬泉 8/8 N/A N/A

李　寧 17/8 N/A N/A

郭炳濠 8/8 N/A N/A

非執行董事：

胡寶星 26/8 N/A N/A

梁希文 8/8 5/5 N/A

李王佩玲 7/8 N/A N/A

李達民 13/8 N/A N/A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志強 8/8 5/5 1/1

高秉強 8/8 5/5 1/1

胡經昌 8/8 5/5 1/1

備註： 1. 於該八次董事局會議中，其中一次為考慮與陽光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進行持續關連交易。雖然李兆基博士出席該會議，
但鑑於彼於該會議所討論之交易中被視為擁有權益，彼已放棄表決並不獲計入出席會議之法定人數。鑑於李家傑先生、 
李家誠先生、馮李煥琼女士、李寧先生及李達民先生於該會議所討論之交易中被視為擁有權益，故彼等缺席相關之董事局會議。

 2. 該六次會議由彼之替代董事胡家驃先生代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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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董事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董事確認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財務報表之責任，財務報表須真實公平地反映本公司及本集

團當日之財務狀況及本集團於期後年結之業績與現金流量，並且按持續經營基準、法例要求及適用之會計政策而編

製。

本公司核數師就本公司財務報表作出之匯報責任聲明列載於第一百四十二頁核數師報告內。

F) 核數師薪酬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核數師分別就審核和審核相關之服務及非審核服

務已收取約港幣一千九百四十萬元（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之十二個月：港幣一千四百萬元）及港幣二百六十萬元（二零

零八年財政年度之十二個月：港幣五百六十萬元）。此費用包括以下重大非審核服務：

已付費用
服務性質 （港幣百萬元）

稅務服務 0.7

其他服務 1.9

2.6

G)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該守則」)。本公

司在提出具體徵詢之後，確認所有董事均已完全遵守該守則列示所要求的標準。

H) 內部監控
董事局有責任維持可靠及有效之內部監控系統，以保障股東之利益及本公司之資產。

本公司之稽核部直接向審核委員會匯報，獨立於本公司之日常運作，負責就本公司主要營運事務進行定期稽核。其旨在

確保所有重要監控，包括財務、營運及遵守之監控以及風險管理有效地發揮運作。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十八個月內，董事局經審核委員會就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效益作出檢討，及檢討本公司會計及財務匯報職能方面之資

源、員工資歷及經驗、以及培訓課程及預算之足夠性，以確保系統能應付瞬息萬變之商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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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股東權利及投資者關係
董事局致力與股東持續保持對話，並就本集團之重大發展向股東及投資者作出適時披露。

本公司之週年股東大會為股東及董事局提供溝通良機。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會安排在該股東週年大會舉行前最少

二十個營業日發送各股東。董事局主席及所有董事委員會之主席（或如彼等未克出席，則各委員會之其他成員）將於週

年股東大會上回答任何提問。根據上市規則，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所作之任何表決必須以點票方式進行。公司於股東大

會開始時會向股東解釋以點票方式進行表決之詳細程序，以確保股東理解該投票程序。投票表決之結果則會於股東大

會後下一個營業日在本公司網站及香港聯交所網站內刊登。此外，股東大會主席會就每項實際獨立之事宜個別提出決

議案。

本公司不斷加強與投資者之溝通及關係，所委派之高層管理人員與股東、投資者及分析員均維持定期溝通及交談。本

公司於公佈中期或全年業績後均會接見分析員，以增加與投資者之溝通。投資者提出之疑問均得以提供充分資料及適

時處理。

本集團已設立網站（網址為http://www.hld.com），以增進有效溝通之渠道，而本公司之公佈及新聞稿、業務發展及營

運、財務資料、企業管治常規及其他資料均於該網站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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